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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编 人格权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第四编 人格权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自然人、法人享有人格权。  

    

    自然人的人格权包括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用、隐私等权利。  

    

    法人的人格权包括名称、名誉、荣誉、信用等权利。  

    

    第二条 自然人、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三条 自然人、法人的人格权与该自然人、法人不可分离，人格权不得转让、继承，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第四条 因新闻报道等，可以合理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者法人的名称。  

    

    第五条 侵害自然人、法人人格权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支付精神赔偿金等民事责任。  

    

    第六条 自然人死亡的，其配偶、父母、子女有权保护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权利。该

自然人没有配偶、子女或者父母已经死亡的，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权保

护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权利。  

    

    第七条 其他法律对人格权的内容、保护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生命健康权  

    

    第八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健康权  

    

    禁止非法剥夺自然人的生命、禁止侵害自然人的身体健康。  

    

    第九条 自然人可以将身体的血液、骨髓、器官等捐助，也可以将遗体等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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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生前不反对前款捐助，死亡后，他的配偶、子女、父母可以将遗体或者遗体的一部分捐助。  

    

    第十条 自然人的遗体、骨灰受法律保护，不得侮辱、损害遗体、骨灰。  

    

    第十一条 有关科研机构开发新药或者新的治疗方法，需要在人体上进行试验的，经卫生等主管部门

批准后，还应当向接受试验的本人告知可能产生的损害，并经其同意。  

    

    第十二条 自然人因灾害、事故等原因致使生命健康处于危险状态，急需抢救而不能立即支付医疗费

用，有关医疗机构应当救助。  

    

        

    第三章 姓名权、名称权  

    

    第十三条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变更自己的姓名。  

    

    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等，与姓名受同等保护。  

    

    第十四条 使用重名的自然人姓名时，应当采取适当方式，避免造成混淆、悟导。  

    

    第十五条 法人享有名称权，有权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  

    

    第十六条 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侵害自然人的姓名权或者法人的名称

权。  

        

    第四章 肖像权  

    

    第十七条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保护自己的肖像不受歪曲、侮辱。  

    

    第十八条 自然人有权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未经许可，他人不得公开使用自然人的肖

像，法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名誉权、荣誉权  

    

    第十九条 自然人、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自然人、法人的名誉。  

    

    第二十条 自然人、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自然人、法人的荣誉称号，诋毁自然人、法人的

荣誉。  

    

        

    

    第六章 信用权  

    

    

    第二十一条 自然人、法人享有信用权。禁止用诋毁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  

    

    第二十二条 征信机构应当客观、公正地收集、记录、制作、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信用资料。  

    

    征信机构应当合理使用并依法公开信用资料。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的情况，可以建立执行法律文书档案。  

    

    金融机构根据当事人借贷、还贷等情况，可以建立还贷记录等档案。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资信情况，可以建立资信档案。  

    

    质量监督部门可以将检查、抽查的结果公布，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档案。  



    

    第二十四条 自然人、法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征信机构涉及自身的信用资料，有权要求修改与

事实不符的信用资料。  

    

        

    

    第七章 隐私权  

    

    第二十五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  

    

    第二十六条 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第二十七条 自然人的住宅不受侵扰。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八条 自然人、法人的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以开拆他人信件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或法人的

通讯秘密。  

    

    第二十九条 收集、储存、公布涉及自然人的隐私资料，应当征得本人同意，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相关文章： 

公司董事的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一编 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八编 侵权责任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返回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